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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财 政 厅
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

湘财税〔2020〕7 号

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
关于落实中央有关疫情防控税费政策 支持

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的通知

各市州、省直管县市财政局，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各市州税务

局：

为帮助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

影响，尽快有序复工复业、稳定扩大就业，经报省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就落实中央有关疫情防控税费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

工商户复工复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支持受困企业渡过难关。对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，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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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经营困难的交通运输、餐饮、住宿、旅游

（指旅行社及相关服务、游览景区管理两类，下同）、影视娱乐

（指电影放映、文化艺术业、体育、娱乐业，下同）行业的企

业，当年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确有困难的，按规定依

申请给予不低于 50%的城镇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困难减免。对

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，依法调整纳税定额或

给予定额税款减免。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，对增值

税小规模纳税人，适用 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 1%征

收率征收增值税；适用 3%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，减按 1%

预征率预缴增值税。继续依法落实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（含本

数）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

减半征收地方“六税两费”、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等税费优

惠政策，纾解受困企业资金困难，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

商户复工复业渡过难关。

二、鼓励降低企业房租。鼓励不动产出租方减免租户租金，

对主动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大型商务楼宇、商

场、市场和产业园区等出租方，当年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、房

产税确有困难的，根据租金减免情况按规定依申请给予城镇土

地使用税、房产税困难减免。各地给予出租方的租金减免补贴，

原则上不与出租方享受的城镇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困难减免叠

加。各地税务部门要及时将城镇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困难减免

信息共享给同级财政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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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减轻企业费金负担。对复工复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

商户，减半征收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性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

费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、餐饮、住宿、旅游、影视

娱乐行业的小微企业，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1%以下的，依申请

按应缴费额的 50%减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已缴纳的，在后续

缴费中抵减，或依规定申请退库。小微企业 2020 年一季度工会

经费延期至 7 月与二季度应缴工会经费合并缴纳，延期缴纳期

间不加收滞纳金。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

对小微企业缴纳的工会经费，由上级工会定期全额返还。

四、优化纳税缴费服务。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办理纳税

申报或缴纳税款的小微企业，依法给予不超过 3 个月的延期申

报或缴纳期限。对生产药品、医疗器械等疫情防控物资的小微

企业，优先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及相关税费减免。结合地方实

际，充分运用手机 APP、电子税务局、自助办税终端等“非接

触式”办税缴费方式为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提供纳税缴费便

利服务，简化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停业手续，最大程度避免人

群聚集风险，保障纳税缴费人安全健康。

五、推动政策落实落地。各级财税部门要加强税费政策宣

传解释和辅导，确保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享尽享税费支持

政策。要细化相关实施细则或操作指引，明确政策实施范围、

政策标准、办税流程等，确保疫情防控各项税费政策落实落细。

要密切跟踪相关税费政策落地实施情况，强化调查研究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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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指导，及时了解政策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加强疫情

对当地财政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，研究提出相关政策调整和完

善建议。

小微企业的划型标准，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

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执行。以上政策执行期限为 2020 年 1 月

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。通知中具体政策措施另有明确时

限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国家出台相关税费政策的，遵照执行。

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

2020 年 3 月 17 日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省总工会、省残

疾人联合会。

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24 日印发


